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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阳光 

股票代码：600673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方花园 E 区 E25 栋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大宗交易、新增一致行动人及一致行动人内部大宗交

易及协议转让） 

 

一致行动人一：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宜都市滨江路 62 号 

 

一致行动人二：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广东省乳源县民族经济开发区 

 

一致行动人三：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乳源县乳城镇侯公渡东阳光工业园药厂研发中心 305 室 

 

一致行动人四：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雪宝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住所/通讯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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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

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东阳光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东阳光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六、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协议转让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以及

按照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如需履行的程序。目前相关方正在为履行相关审批

程序进行准备工作。本次权益变动是否能通过相关部门审批及通过审批的时间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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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东阳光 指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东阳实业 /信息披

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元素基金 指 
本次权益变动的交易对方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其

管理人为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宜昌东阳光药业 指 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乳源阳之光铝业 指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乳源企业管理 指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纽富斯雪宝3号 
指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雪宝3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交

易 
指 

深圳东阳光实业于2023年11月23日与重庆元素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深圳东阳光实业将其所

持有的公司150,693,8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5.00%），以6.71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

让的方式转让予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元素沅溸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以自有资金受让上述股份。 

《股份转让协议》/本协

议 

指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23年11月23日与元

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由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签署）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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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深圳东阳光实业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方花园 E 区 E25 栋 

法定代表人 张寓帅 

注册资本 109,6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310232F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韶关新寓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乳源瑶族自治县寓能电

子实业有限公司、乳源瑶族自治县新京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1 月 27 日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电话 0755-26922988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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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张寓帅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唐新发 
董事、

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郭梅兰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邓新华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卢宇新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朱英伟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张红伟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张亮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钱喜锋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胡志东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周林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魏才良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二）宜昌东阳光药业（深圳东阳光实业之一致行动人）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湖北省宜昌宜都市滨江路 62 号 

法定代表人 朱英伟 

注册资本 81,336.8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757017955X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控股股东 浙江东阳光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 年 1 月 12 日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零售,饲料添加剂生产。（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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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

添加剂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农产

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工

业酶制剂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联系电话 0717-4732333 

 

（三）乳源阳之光铝业（深圳东阳光实业之一致行动人）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 广东省乳源县民族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吕露瑶 

注册资本 246421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20070752123X0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控股股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 年 6 月 25 日 

经营期限 1998 年 6 月 25 日至 2043 年 6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机械设备、机械产品。从事医药、化学、信息、

设备机械、智能机械、电子材料领域的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经营范围不涉及国家规定

实施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电话 0751-528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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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乳源企业管理（深圳东阳光实业之一致行动人）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乳源县乳城镇侯公渡东阳光工业园药厂研发中心 305 室 

法定代表人 翟剑锋 

注册资本 3,000.06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5608696280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乳源瑶族自治县新伟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2010 年 9 月 2 日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进行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电话 0769-88615888 

 

（五）纽富斯雪宝 3 号（深圳东阳光实业之一致行动人） 

1、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雪宝 3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编号 SQF136 

产品类别 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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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管理人法定代表人 丁训刚 

管理人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0034273686X7 

管理人成立时间 2015-06-15 

管理人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

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

（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深圳东阳光实业、宜昌东阳光药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张寓帅、郭梅兰，深圳

东阳光实业分别与乳源企业管理、乳源阳之光铝业、纽富斯雪宝 3 号签署了一

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此外，深圳东阳光实业与元素基金于 2023 年 11 月 23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

协议》，在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完成后，达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东阳光实业间接控制东阳光长江药业（1558.HK）

53.89%股权。除上述情况以外，深圳东阳光实业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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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意愿，在符合各方利益基础上达成本次权益变动的

一致意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继续增加或减

持东阳光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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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东阳光的股份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深圳东阳光实业 727,289,889 24.13 

2 宜昌东阳光药业 545,023,350 18.08 

3 乳源阳之光铝业 128,058,819 4.25 

4 乳源企业管理 91,049,160 3.02 

5 纽富斯雪宝 3 号 55,605,000 1.84 

合计 1,547,026,218 51.33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22 年 11 月 25 日，深圳东阳光实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6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上发布的《东阳光关于控股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

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临 2022-102 号）。 

2023 年 8月 4 日，深圳东阳光实业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向纽富斯雪宝 3 号

转让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55,60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4%。详情

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上发布的《东阳光关于控股

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在一致行动人内部转让股份完成的公告》（临 2023-51号）。 

2023 年 11 月 23 日，深圳东阳光实业与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代表“元素基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深圳东阳光实业将其所

持有的公司 150,693,8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5.00%），

以 6.71 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予元素基金，元素基金以自有资

金受让上述股份。同时，深圳东阳光实业与元素基金（由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签署）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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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将持有的东阳光的股份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深圳东阳光实业 576,596,089 19.13 

2 元素基金 150,693,800 5.00 

3 宜昌东阳光药业 545,023,350 18.08 

4 乳源阳之光铝业 128,058,819 4.25 

5 乳源企业管理 91,049,160 3.02 

6 纽富斯雪宝 3 号 55,605,000 1.84 

合计 1,547,026,218 51.33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他事项 

 转让方：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受让方：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元素沅溸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一）标的股份 

 经协商，转让方同意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 150,693,800 股（占本协议书签署日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5.00%，下称“标

的股份”），受让方同意按本协议书规定的条件及方式受让股份。 

 1、在本次交易前，受让方未持有标的公司股权，其与标的公司及各级子公司

不存在其他交叉持股关系、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安排；本次受

让标的公司股权亦不会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地位。 

 2、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股份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

受让方。 

 3、自股份过户日起，各方作为标的公司的股东，根据各自持有的标的公司股

份比例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承担股东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各方持有的股份数量为：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量（股） 持有股份占本协议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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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日标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576,596,089 19.13% 

元素沅溸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50,693,800 5.00% 

（二）股份转让价款与支付方式 

 1、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6.71 元，

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011,155,398.00 元（大写：壹拾亿壹仟壹佰壹

拾伍万伍仟叁佰玖拾捌元整）。 

 2、受让方应在签署本协议书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三）股份过户 

 受让方在根据本协议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双方应及时共同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将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下的手续。 

 在标的股份过户后，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拥有对标的股

份完整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并且转让方或者其它任何第三人针对标的股份不享有

任何处置权、收益权或者其它任何权利。 

（四）争议解决与违约责任 

 1、凡因履行本协议书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书有关的争议，各方首先应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应将争议提交重庆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

裁时该会实施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2、本协议书签署后，除本协议书第八章规定的情形外，任何一方违反，不履

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书项下的任何义务，保证、承诺、责任、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及全部赔偿责任。 

 （五）本协议书的效力 

1、本次股份转让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1）本协议由双方盖章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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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方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2、本协议书的变更或补充，须经各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变更或补充协议。

在变更或补充协议达成以前，仍按本协议书执行。 

 除本协议书另有约定外，因本协议书任何一方根本性违约导致本协议书无法

履行或已无履行之必要，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书； 

 出现本协议书约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导致本协议书无法履行，则转让方与受

让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个月内就是否继续履行本协议书进行协商，协商不

一致的，可以解除本协议书。如本协议书因此解除，各方保证各自承担在本次股

份转让发生的成本及费用、互不追索。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份转让过程涉及的税费、交易相关费用等根据规定各自承担。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东阳光实业持有的 539,498,354 股东阳光股份存

在质押，宜昌东阳光药业持有的 509,500,000 股东阳光股份存在质押，乳源阳之

光铝业持有的 76,181,087 股东阳光股份存在质押，乳源企业管理投资持有的

65,000,000 股东阳光股份存在质押。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情况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东阳光的股

份，不涉及股权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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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2023 年 8 月 4 日，深圳东阳光实业因资产规划需要，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

向纽富斯雪宝 3 号转让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55,60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84%。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 上发布的《东阳光关于控股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在一致行动人

内部转让股份完成的公告》（临 2023-51 号）。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 个月

内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发行股票。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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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它为

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作出如下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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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张寓帅 

 

 

 

签署日期：2023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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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章页） 

 

 

 

 

  

一致行动人（签章）：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朱英伟  

 

 

 

签署日期：2023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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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章页） 

 

  

一致行动人（签章）：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吕露瑶 

 

 

 

签署日期：2023 年 11 月 23 日 

  



20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章页） 

 

一致行动人（签章）：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翟剑锋 

 

 

 

签署日期：2023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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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签章页） 

 

  

一致行动人（签章）：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雪宝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丁训刚 

 

 

 

签署日期：2023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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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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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乳

城镇侯公渡 

股票简称 东阳光 股票代码 600673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

方花园 E 区 E25 栋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A 股    

  

持股数量： 727,289,889 股 

  

持股比例：  24.13%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A 股    

  

变动数量及持股数量： 576,596.089 股     

  

变动比例： 19.13%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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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